关于进一步做好2026年“普惠医联保”
参保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6年三明市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医改组〔2025〕7号）、《关于转发<三明市医疗保障局 三明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三明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普惠医联保参保缴费有关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宁医保〔2025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全力以赴抓好我县2026年“普惠医联保”参保工作，参照周边县做法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单位自筹参保
各乡（镇）、县直各单位、省市属驻宁单位、县属各国有企业要鼓励本单位在岗职工（含聘用）及退休干部积极参保，有条件的单位可为职工集体购买，资金由单位自筹，做到应保尽保。
二、资助参保政策
1.资助参保标准
2026年“三明普惠医联保”普惠版缴费标准：150元（/年·人），所需资金按照县级财政配套50%（75元），剩余部分由乡镇、村（居）、个人三方配套的方式解决。全县参保率达20%时，资助参保政策取消。经县民政和人社、医保等部门前期摸底数据如下（详见附件）。
2.参保资助对象
三明普惠医联保投保窗口期内（2025年9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如有顺延，以通知时间为准）参加我县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75周岁（即1960年12月31日及之前出生）以上人员（不含低保、特困人员等政府全额资助参保的困难群体），优先考虑肿瘤类、肝肾疾病类、心脑血管与糖脂代谢疾病类、肺部疾病类等病种群体。
三、强化督促指导
各乡镇要全力以赴推进“三明普惠医联保”参保工作，同总医院、承保公司进行全覆盖入户宣传，深入解读政策利好，做到应知尽知。医保局、税务局、总医院要加强对进度落后乡镇加强业务指导，并对工作不力、参保率低的乡镇进行通报督导，对于多次督导后参保率依然靠后的乡镇，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提醒。

附件：宁化县城乡居民医保75周岁（含）以上人员摸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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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化县城乡居民医保
75周岁（含）以上人员摸底表

	序号
	乡镇
	城乡居民医保75周岁（含）
以上人员（不含低保、
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）

	1
	翠江镇
	2726

	2
	石壁镇
	2272

	3
	淮土镇
	2127

	4
	安远镇
	1667

	5
	城郊镇
	1509

	6
	水茜镇
	1466

	7
	曹坊镇
	1447

	8
	泉上镇
	1226

	9
	湖村镇
	883

	10
	安乐镇
	856

	11
	治平畲族乡
	787

	12
	方田乡
	709

	13
	中沙乡
	697

	14
	济村乡
	606

	15
	河龙乡
	561

	16
	城南镇
	527

	合计
	
	200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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